
高雄市茄萣區茄萣國民小學教師教學與行政職務編配實施辦法(草案) 

                                         
一、依據：  

    （一）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100年 7月 11日高市四維教小字第 1000043482號函「各校確依規訂定

級科任編派辦法，並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二) 108.06.03高市教小字第 10833629500 號函「高雄市國民小學教師及兼任行政職務人員每

週授課節數編排要點」， 各校分配教師課務，應優先考量教師專長適才適所，並視學校規

模大小，課務繁簡及教師意願等妥適安排...處室主任不得兼任導師，各組長以專任教師

兼任為原則，學校得視實際需要以導師兼任」辦理。     

    （三）教師法第 32條第 9款規定「教師除應遵守法令履行聘約外，並負有擔任導師之義務，其

辦法由各校校務會議定之」。     

二、目的： 

    （一）符應校務發展需求，提升教學品質兼顧行政運作，以維護學生受教權並保障教師權益。 

    （二）落實導師責任制，以公帄、公正、公開之原則，建立本校教師教學與行政職務編配制度。 

三、基本規範： 

    （一）每位教師均有擔任導師之義務與責任。 

    （二）凡擔任導師均應落實導師責任，克盡導師職責。 

    （三）教師職務編配依教師意願、年資積分及學校需求等條件遴聘之。 

四、組織： 

    （一）本校成立教師職務編配執行小組(以下簡稱執行小組)，負責教師職務編配相關業務執行。 

    （二）執行小組成員共十三人，由校長擔任召集人，另包括：四處室主任、人事主任、一至六年級

學年代表各一人及教師會代表一人組成。 

     (三)由教務處負責「教師職務編配作業」之行政作業及會議紀錄與相關文件保管。 

五、編配原則： 

     (一)導師任期 

        1、導師任期以帶班二年為原則。 

        2、中途接班擔任導師職務，以帶完該班直到該年段重新編班為原則。 

        3、如有特殊原因，無法任滿該班導師者，頇經執行小組會議中多數決同意，並經校長許可，

方得參加該年度之教師職務編配。 

     (二) 校長延聘主任、組長及相關行政人員，其辦法由行政主管會報另訂之。 

     (三)積分之計算 

        1、積分含「年資分數」與「加分項目分數」，二者合計為積分。 

        2、「年資分數」分「服務年資」與「本校年資」二項，核給基準如下： 

      (1) 「服務年資」一年加 1分，「服務年資」自任公立教職日起計算(不含離開公立教職之

中斷年資)。 

(2)「本校年資」一年加 2分(不含離開公立教職之中斷年資及留職停薪)。 

(3) 留職停薪之中斷年資及代理教師年資不予採計。 

(4)採計至當學年度（當年 7月 31日）為止。 

        3、「加分項目分數」從進入本校學年度開始採計，包含下列各項，符合下列條件者，即予加

分： 

（1）擔任本校導師（不包含導師兼組長）滿一學期加 3分，滿一學年加 6分。 

（2）擔任本校組長（不包含導師兼組長）、午餐執秘，滿一學期加 5分，滿一學年加 10 分。 



(3) 擔任本校導師兼組長滿一學期加 7分，滿一學年加 14分。 

（4）擔任本校主任滿一學期加 10分，滿一學年加 20分。 

（5）連續擔任低中高同年段導師或行政工作滿 6 年，於職務異動時一次加 12 分。 

 (6) 擔任本校團隊指導老師或管理老師滿一學期再加 1 分，滿一學年再加 2 分。 

 (7) 擔任當學年度出缺組長及出缺午餐執秘滿一學期再加 3 分，滿一學年再加 6 分。 

 (8) 擔任當學年度出缺導師滿一學期再加 2 分，滿一學年再加 4 分。 

        4、本校團隊老師之認定，由各處室提出，經執行小組於會議中多數決認定之，團隊之增刪

亦比照辦理，並公告於意願調查表。本校各處室團隊如下： 

(1) 教務處-語文競賽、科展、計畫型社群召集人、機器人社團、英語小組(歌唱、讀劇)、 

樂齡中心。 

(2)學務處-民俗隊、網球、柔道、宋江陣、樂隊、體育班導師。 

(3)輔導室-兼任輔導教師、國樂。 

        5、教師若因配合學校校務推動，於學期中更換職務者，得擇優選定其中一項為其加分項目，

若有爭議，其積分於執行小組會議中多數決審定之。 

     (三)積分之歸零與保留 

        1、積分之「年資分數」不歸零。 

        2、積分之「加分項目」經執行小組依志願表編配成功後，自新學年度歸零重新起算。 

        3、積分之「加分項目」經執行小組依志願表編配，未能符合志願，分數予以保留（不歸零）。 

        4、教師得自由選擇是否參加執行小組之編配，若選擇不參加當年度之職務編配，其積分予

以保留。 

     (四)積分之排序 

1、執行小組依積分之高低排序，由積分高者先編配。 

2、積分相同時依下列順位排序： 

（1）年滿 50歲以上者，排序優先。 

（2）「年資分數」較高者，排序優先。 

（3）「年資分數」以在本校年資分數較高者，排序優先。 

（4）各項分數均同分者，抽籤決定之。 

六、特殊狀況： 

     (一) 特殊狀況之定義： 

1、患有重大傷病者。 

2、懷孕且有特殊狀況者。 

3、年長（年滿 50歲以上）且有特殊狀況者。 

4、其他特殊狀況者。 

     (二) 特殊狀況之認定與處置： 

1、有特殊狀況之教師頇提出重大傷病卡或公立醫院之醫師證明，並經執行小組於會議中多數

決認定其狀況確實不堪負荷過於繁重之工作。 

2、有特殊狀況之教師經執行小組認定後，由校長直接指定其擔任職務，其積分之「加分項目」

歸零。 

3、特殊狀況申請與認定之有效期限為一個學年度。 

     

七、編配流程： 

 (一)填交「意願調查表」：所有編制內教師均需填交「意願調查表」（如附件一）至教務處，有特

殊狀況之教師應一併提出申請(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二)校長延聘主任、組長及相關行政人員：校長召集各處室主任依據「意願調查表」協調行政人

員(含組長兼任導師、午餐執秘、體育班導師編配)，其辦法由行政主管會報另訂之。 

 (三)特殊狀況之審查：若有教師提出特殊狀況申請，由校長召開執行小組會議，審定其申請，通

過後由校長指定其擔任職務。 

 (四)公佈教師職務缺額：公布「行政及體育班導師編配暨指定教師名單」及「教師職務缺額表」。 

 (五)提交「積分表」：提交「積分表」(如附件二)，審查證件以影本按積分表分次序裝訂成冊並

隨積分表附驗。 

 (六)審查並公佈積分順位表：由校長召開「教師職務編配執行小組會議」，執行小組依據各教師

提交之「教師職務編配積分表」審查積分，依積分排序編配教師，並公佈積分順位表。 

 (七)提交「志願表」：提交「志願表」(如附件三)。 

 (八)審查並公佈志願彙整表及剩餘缺額表：由校長召開「教師職務編配執行小組會議」，執行小

組依據各教師提交之「教師職務編配志願表」審查志願，依積分排序及志願編配教師職務，

並公佈志願彙整表及剩餘缺額表。 

 (九)進行剩餘缺額選填作業：由編配不成功的教師，於教師晨會進行第二次編配剩餘缺額選填。 

 (十)公佈新學年度之「級科任教師名單」。 

 (十一)新進教師職務編配：新學年度新進教師職務由學校指派。 

八、尊重校長最後裁量權，依校務發展與學校經營各方面整體考量，作必要之編排，不受前條各款之

約束。 

九、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呈請 校長核可後公布，自 110學年度起開始實施，修正亦同。 

 

 

 

 

 

 

承辦人:                          主任:                         校長: 


